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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0〕第 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披露目前累计被冻结银行账户合计为

68 个，被冻结银行账户数量占公司银行账户总量的比例为 11.22%，

累计涉诉金额为 42,939.2 万元。2020 年 1 月 2 日，你公司披露融易

行的股权分别被深圳市福田区法院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冻结，导

致无法按约定办理工商变更手续，因此腾邦集团暂未在 2019 年 12 月

31 日之前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。 

    1．请以列表方式说明你公司及子公司目前已知诉讼的事由、原

告、诉讼金额、收到法院《传票》《民事起诉状》的具体时间，并报

备相应证明材料。 

2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向深圳市福田区人

民法院申请冻结融易行 94.5448%的股权，目前公司已通过执行异议

程序予以解封，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向珠海市香洲区

人民法院申请冻结融易行 100%股权目前尚未解封，请补充说明以下

事项： 

（1）你公司执行异议的原因及理由，法院中止裁定书中认定应当

中止执行的事实根据和理由，并说明中止执行是否已取得申请人同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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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属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。 

（2）你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2,101.85 万元

债务形成的原因及时间。 

3．你公司在出售融易行的关联交易公告中披露，在 2019 年 12

月 31 日前，腾邦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

币 37,910 万元。 

（1）根据你公司对《关于对腾邦国际商业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的关注函》 (创业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270 号)的回复，工商登记变

更及资产交割以股权转让款项支付进度为前提，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

付并非以资产是否受限为前提，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协议约定的付

款时间且不附其他条件。请说明腾邦集团是否已构成违约，是否需承

担相应违约责任，协议中是否存在相关违约金条款，如是，请具体说

明，如否，请说明未约定原因，你公司是否采取相应措施保障权益不

受损害。 

（2）请说明腾邦集团股权被 100%冻结，股份持续被平仓近一年

的情况下，是否仍具备支付能力；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账面是否

有足够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；11 月 19 日回复我部关注函至今是否已

通过盘活土地和其他资产等方式解决债务问题。如是，请具体说明解

决进展，如否，请说明是否存在披露不真实、不准确情形，并说明腾

邦集团投资性房地产、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等受限情况及占资产的比

例，并对比 11 月 19 日至今说明是否发生解除受限的情形。 

4．11 月 9 日，你公司披露截至交易协议签署之日，公司持有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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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行的 100%股权中有 16.1633%股权处于司法冻结状态，公司将尽快

采取措施解除冻结，以不影响该部分股权的过户。请补充说明上述股

权冻结形成的原因、冻结申请人、涉及纠纷金额，目前是否已解除冻

结，如是，请说明解决的方式，如否，请说明原因。 

5．请全面清查公司及子公司资产和股权情况，说明除银行账户

冻结外，其他资产及股权受限情形，包括但不限于受限原因、对手方

名称、涉及金额等事项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6．请全面清查公司及子公司债务情况，说明除 68 个账户已知涉

诉债务外，其他债务到期的时间、具体金额、涉及对象等。请财务顾

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于 2020 年 1 月 8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深圳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

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 

 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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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   


